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石政办秘〔2019〕3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石台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20日

石台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使用，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9〕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履行政府责任，依法落实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定，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切实办好学前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期盼。

二、工作任务

（一）城镇小区严格依标配建幼儿园。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新城区开发等应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予以建设。城镇小区没有规划配套幼儿园或规划不足，或者有完整规划但建设不到位的，要依据国家和地方配建标准，通过补建、改建或就近新建、置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建而不交和改变用途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办理竣工验收。

（二）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如期移交。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按照规定及时移交县教育行政部门，未移交县教育行政部门的应限期完成移交，对已挪作他用的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由县教体局、住建局负责及时部署落实。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对移交的幼儿园办理土地、园舍移交及资产登记手续。

（三）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使用。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县教育行政部门后，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办成公办园的，县政府要做好机构编制、教师配备等方面的工作；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的，要做好对相关机构资质、管理能力、卫生安全及保教质量等方面的审核监督，明确补助标准，加强对普惠实效及质量方面的动态监管。

三、工作措施

（一）摸底排查。对县城区配套幼儿园进行排查，列出问题清单，提出整改措施；在人口相对集中地方规划新建1所幼儿园。

（二）全面整改。针对摸底排查出的问题，由县住建局会同县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教体局等部门，从实际出发，认真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按照“一事一议”、“一园一案”的要求逐一进行整改。对于已经建成、需要办理移交手续的，原则上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对于需要回收、置换、购置的，原则上于2019年9月底前完成；对于需要补建、改扩建、就近新建的，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相关建设规划，2020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四、组织实施

（一）建立协调机制。成立由县政府副县长任组长，县教育体育局、县住房和建设局、县委编办、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民政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石台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各单见附件1）。统筹安排协调此项工作，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落实任务分工，加强协同配合。

（二）明确责任分工。按照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要求，教体局、住建局、发改委、民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协调，建立联审联管机制，切实把摸底排查、全面整改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教体局要参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验收、移交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县发改委要参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规划布局，对需要补建、改建、新建的项目按程序及时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根据国家和地方配建标准，统筹规划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将小区配套幼儿园必要建设用地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按相关规定划拨建设用地。县住建局要加强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筑设计、施工建设、验收、移交的监管落实。县委编办按程序做好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涉及的机构编制工作，根据办园性质，分别由县委编办和县民政局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三）加强工作保障。要进一步细化治理工作方案，明确治理步骤，细化工作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治理举措，确保治理工作如期完成。要加强社会监督，及时向社会公布治理工作方案、整改措施及治理结果。畅通群众反映意见渠道，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健全部门工作联动、形势研判和应急反应机制，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对在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造成学前教育资源严重流失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违法违纪案件，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要及时总结治理情况，制定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形成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

附件：石台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石台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

组长：孙瑞祥

成员：李志军（县教体局）          

      陈铁群（县发改委）     

汪庆五（县财政局）           

朱振德（县住建局）     

      吴南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陈桂萍（县民政局）           

彭代强（县委编办）

领导小组下设联合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体局和县住建局，朱振德、李在春兼任联合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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